关于做好苏州市二○一○年计量检定人员

考核（复查）工作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第二十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实施细则》第二十九条有关执行检定、测试任务的人员，必须经考核合格，并取得计量检定证件的规定，为做好我市二○一○年计量人员考核（复查）工作，特作以下通知:

一、我局将从二○一○年三月起按考核计划(附一)组织考核(各项目每年度一次)。请各单位将需要参加考核人员按《计量人员考核报名表》(附二)和《计量检定员资格申请表》(附四)填写后发至报名专用电子邮箱，并于考试前一个月将需参加考核人员身份证复印件、学历或学位证书复印件、单位盖章后的考核报名表(附二)、资格申请表(附四)及考试费用提交至我局404室。

考核计划外的项目，由申请单位提出申请，我局根据报名情况另行安排。

二、按照国家质监总局2007年第105号令《计量检定人员管理办法》规定：计量检定员证有效期为五年。 

三、按照江苏省质监局[2008]183号《关于进一步完善和规范全省计量检定员管理的通知》规定：凡计量检定员持证项目需复查的，在到期前三个月，填写《计量检定员证书复查报名表》(附三)发至报名专用邮箱，并将计量检定员证（原件）连同单位盖章后的复查报名表(附三)提交至我局计量处。
对需复查项目，若计量法律法规变化，则需要考核计量基础知识；若计量检定规程发生变化则需要考核专业理论知识，必要时要进行操作技能考试。国家计量检定规程修订后我局将不定期发布需要考核的规程目录；如计量法律法规和计量检定规程均未发生变化，一般可直接延长有效期。

四、凡是增项的计量人员，需通过专业(制造计量器具许可证企业为产品专业)理论知识和操作技能考试；新取证的计量人员，加考计量法律法规、数据处理、误差理论等计量基础知识考试。
五、根据申请考核的实际情况，我局将提供新取证人员的计量法律法规、数据处理、误差理论等计量基础知识的辅导，具体辅导日程由苏州市技术监督培训中心另行安排。
制造计量器具许可证企业出厂检验员考核，不作辅导。所需资料请自行搜集准备。内容包括：《计量法律法规汇编》、《计量基础知识》、产品标准及计量检定规程等。
六、考试考核收费
按国家发改委、财政部联合下发的文件（发改价格[2005]711号）文件执行，补考收费同原报考项目。
	项目名称
	收费级次
	单位
	收费标准
	备注

	计量检定员证书费
	国家、省、市、县级
	每证
	10
	　

	计量检定员考试费
	基础理论
	国家、省、市、县级
	每证
	30
	　

	
	专业理论
	国家、省、市、县级
	每证
	80
	　

	
	操作技能
	国家、省、市、县级
	每证
	200
	　


七、联系方式
江苏省苏州质量技术监督局地址：苏州市公园路58号
联系电话：65242489     传真号码：65211824
邮编：215006，
报名专用邮箱E-mail：szccc404@163.com
网址：www.szqts.gov.cn，
资料提供：苏州质量技术监督局情报所
地址：东大街284号，电话：651806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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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一：

二○一○年计量人员考核计划

(一)  企业计量检定员考核:

	1)游标量具、测微量具、指示量具考核：

	3月18日上午
	计量基础知识辅导

	下午
	计量基础知识辅导

	19日-21日
	个人复习

	    22日上午
	计量基础知识考试

	下午
	游标量具理论考试

	23日上午
	测微量具理论考试

	下午
	指示量具理论考试

	24日-26日
	操作技能考试

	2)数字温度指示调节仪、
自动平衡式显示仪表考核：

	4月16日上午
	计量基础知识辅导

	下午
	计量基础知识辅导

	17日-18日
	个人复习

	19日上午
	计量基础知识考试

	下午
	数字温度指示调节仪理论考试

	20日上午
	自动平衡式显示仪表理论考试

	20日下午-21日
	操作技能考试

	3)工业压力表考核：

	5月21日上午
	计量基础知识辅导  

	下午
	计量基础知识辅导

	22日-23日
	个人复习

	24日上午
	计量基础知识考试

	下午
	工业压力表理论考试

	25日-26日
	操作技能考试

	4)衡器考核：

	6月18日上午
	计量基础知识辅导  

	下午
	计量基础知识辅导

	19日-20日
	个人复习

	21日上午
	计量基础知识考试

	下午
	衡器理论考试

	22日-23日
	操作技能考试

	5)玻璃量器考核：

	7月16日上午
	计量基础知识辅导

	下午
	计量基础知识辅导  

	17日-18日
	个人复习

	19日上午
	计量基础知识考试

	下午
	玻璃量器理论考试

	20日-21日
	操作技能考试

	6)其他项目考核:

	8月16日
	计量基础知识辅导

	下午
	计量基础知识辅导

	17日-22日
	个人复习

	23日上午
	计量基础知识考试

	下午
	角度尺角度规、工业温度计、
模拟式电工仪表、示波器、
酸度计理论考试

	24日上午
	量规、直流数字电压表、
分光光度计理论考试

	下午
	平板平尺、扭矩扳手理论考试

	25日-27日
	操作技能考试


     注：除安排新取证人员的计量法律法规、数据处理、误差理论等计量基础知识的辅导课的项目外，其他项目均直接进行考试。每个月的考试计划详见苏州市质量技术监督局网站中培训咨询的相关通知。
 (二)  制造计量器具许可证企业出厂检验员考核：
根据企业申请，在每月20日（逢节假日顺延）对上月20日前申请考试的人员，进行理论考试。待理论考试通过后安排操作考试。报名方式如下：将需要参加考核的人员按计量人员考核报名表（附二）汇总后发至报名专用电子邮箱，并于考试前一个月将相关材料及费用按正文条款一提交我局404室。
附二：  
计量人员考核报名表

单位名称（盖章）：                                           报名时间：     年   月   日

	邮编
	联系电话

(手机)
	单位地址
	单位名称
	姓名
	需考核项目名称及对应计量检定规程编号
	学历
	新取证/增项

	
	
	
	
	
	
	
	

	
	
	
	
	
	
	
	

	
	
	
	
	
	
	
	

	
	
	
	
	
	
	
	

	
	
	
	
	
	
	
	


  附三： 
计量检定员证书复查报名表

单位名称（盖章）：                                           报名时间：     年   月   日
	邮编
	联系电话
(手机)
	单位地址
	单位名称
	姓名
	需延期项目名称及对应计量检定规程编号
	学历
	计量检定员证书号

	
	
	
	
	
	
	
	

	
	
	
	
	
	
	
	

	
	
	
	
	
	
	
	

	
	
	
	
	
	
	
	

	
	
	
	
	
	
	
	


附四：
计量检定员资格申请表
	姓名
	
	性别
	
	联系电话(手机)
	

	学历
	
	职称
	
	从事计量工作年限
	

	身份证号
	
	邮编
	

	单位名称
	

	单位地址
	

	E-mail
	

	申请专业项目名称及代码
	1
	4

	
	2
	5

	
	3
	6

	申请类型
	□新取证  □增项  □复查
	计量检定员证号
	

	本人委托                              同志办理审核发证申请、领证手续。  

申请人签字：              

	申请人所在单位意见：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发证单位意见：

审批人：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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